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修正草案) 》 的说明

———2025年9月8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蓝佛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税法 (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

作说明。

一、修改的背景和过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

完善征收体系,加快把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收范

围。李强总理强调,要扎实深入推进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丁薛祥、吴政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

明确要求。

挥发性有机物是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

化合物的统称,是形成细颗粒物 (PM2.5)和臭

氧的重要来源,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

环境问题。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已达300

多种,主要包括酯类、醛类、烃类等物质。2016

年制定环境保护税法时,遵循 “税负平移”原

则,仅将之前已征收排污费的苯、甲醛等18种

挥发性有机物改征环境保护税。为推动改善空气

质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有必要修改环境保护

税法,将其余挥发性有机物一并纳入环境保护税

征收范围。考虑到与其他污染物相比,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源多,涉及工艺环节多,监测计算要求

更高,税额计算更复杂,纳税人缺乏申报纳税经

验,征管难度较大,先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全

面推开,更为稳妥。因此,本着急用先行的原

则,有必要采取 “小切口”模式修改环境保护税

法。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在深入调查

研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基础上,起草了修正草

案送审稿。司法部征求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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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各省级人民政府等方面意见,会同财政部、

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修改形成了修正草案。修

正草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二、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修正草案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

实税收法定原则,将挥发性有机物全部纳入环境

保护税征收范围,同时坚持积极稳妥推进,先授

权开展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全面推开。

修正草案共1条,主要是授权国务院对排放

环境保护税法所附 《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规

定以外的挥发性有机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开展征收环境保护税试点工作,并制定

试点实施办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同时规

定国务院自试点实施办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内,就

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及时提出修

改法律的建议。

修正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修正

草案) 》 审议结果的报告

———2025年10月24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 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环境保护税法修正草

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修

正草案印发各省 (区、市)人大、中央有关部

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征

求意见;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正草案,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到北京、黑龙江调研,听取地方意见;并就

修正草案的有关问题同有关方面交换意见,共同

研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9月28日召开会议,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

见,对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预算工作委员会、

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税务总局有

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10月15日,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认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把挥

发性有机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的决策部

署,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对环境保护税法作

出修改是必要的,修正草案经过审议修改,已经

比较成熟。同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一、一些常委委员和地方、企业建议,在草

案中对合理设定征税范围、计税方法,加快试点

工作等提出要求,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征税试点顺

利进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

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挥发性有机物

的特点,合理设定征税范围,完善监测技术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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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计算方法,加强工作协同,加快推进试点工

作。

二、有的常委委员建议,根据立法法的规

定,进一步明确国务院在五年试点期限内提出修

改法律的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采纳这一意见。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决定 (草案),建议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修改决定草案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的决定

(草案) 》 修改意见的报告

———2025年10月27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0月25日下午对关于修

改环境保护税法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

遍认为,修改决定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

步修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

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10月25日晚召开

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对修改决定草案进行统一审议。预算工作委员

会、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税务总

局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认为,修改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以下

修改意见: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将修改决定草案

第二款中的 “合理设定征税范围”修改为 “合理

设定征税范围和税额幅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在审议中,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对挥发性

有机物征收环境保护税试点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

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有关方面

认真研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及时出台

试点实施办法,根据挥发性有机物的特点,完善

制度设计,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本决定的施行时

间确定为公布之日。

修改决定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

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

修改决定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

请审议。

—22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5·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修正草案) 》的说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修正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的决定(草案) 》修改意见的报告

